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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养育众世界的主；祝福安拉的使
者——穆罕默德、及其家人和圣门弟子。

的确，伟大的安拉用种种恩惠优待了人类，其中最大的恩惠
莫过于他为人类制定了完美的信仰体系和教律法规，人们借此可
以端正信仰、规正行为，从而获得今生后世的幸福和成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安拉的“沙里亚”法既提升了妇女地
位，又维护了她们的尊严。“沙里亚”法在强调要尊重妇女、公
平对待妇女的同时，也明确了她们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而
这一切在安拉责成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的伊斯兰教律中更是达到至
善至美之境界。

伊斯兰特别强调尊重妇女这一伟大原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
她们的权利，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捍卫这些权利。同时，这一
伟大的宗教，根据男女生理方面的差异，制定了适合于他（她）
们的律法，既不失公平公正的原则，又完全考虑到男女有别的特
性。纵观这些教法律例，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尽管如此，还
是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用各种论调指责伊斯兰的教法律例，用
种种办法阻碍这一天启的教律法程的实施。他们不顾男女生理方
面存在的天然差异，冒然将妇女推入泯灭天性的迷途，引诱她们
栽倒在滋生罪恶的温床上，从而使她们在今后两世得不到幸福。
他们打着同情妇女、解放妇女的旗号，名为帮助她们争取各种权
益，其实质是在蒙骗无知大众，结果也使得许多人甘为其宣传急
先锋。他们宣传的名称何等诱人，时而是“解放妇女”，时而
是“男女平等”，有时甚至说“妇女也是社会生产力，应当人尽
其才”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巧言令色，用各种美妙的名称，把
谬论粉饰成伪真理以惑人视听。他们如此处心积虑，用尽手段，
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妇女脱离天启律法的约束，走出家
庭，走向社会，也走向最终的堕落与羞辱的深渊……

也许，这些宣传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传播、并被很多人接
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阶层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了）
很少了解妇女在伊斯兰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与一般知识分子
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妇女问题有关系，这些知识分子无限放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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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消极”影响，而对妇女积极裨益的一面似乎视而不见。
因此，只要有人居心叵测，只要有人心存疑虑，那么，关于妇女
问题的话题将一直是常谈常新的话题。

我曾就妇女问题连续做过四次演讲。经过再三斟酌，我不揣
冒昧，将演讲稿整理出来，印成小册子，以期望更多的人获益。
只是希望读者兄弟们原谅我没有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一课题。关于
妇女问题，我们可以在伊斯兰法学家的著作中看到更加详尽的论
述，这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祈求伟大的安拉端正我们的步伐，使我们的努力饱含吉庆。
祈求安拉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阿卜杜拉赫曼•阿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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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穆斯林家庭，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是一幢基础夯实的建

筑，是一座工事坚固的城池，它经历世俗的暴风骤雨而岿然不
动。它的坚不可摧召来敌人嫉恨的眼光，邪恶的企图，以及针对
其中每个成员的阴谋。

因为家庭既是栽培美德懿行的园地，也是传播恶习劣行的便
道。一件罪恶在社会上蔓延，你会发现，其最初始于家庭；同
样，一件美德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你会发现，其最初也始于家
庭。因此，自古以来，社会上的某些改良之士和破坏分子都把争
夺家庭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正义的力量致力于建设和改良家
庭，而邪恶的力量则致力于破坏和腐蚀家庭。两种力量的斗争一
天也没有停息过。因为双方都明白“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的道理。

伟大的安拉使男人和女人成为家庭的两个基本要素，并促成
男主外、女主内的一般家庭格局。这是安拉的宇宙常道。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组成家庭的这两个基本要素，就会发现，
女人代表的这一要素显得柔弱力薄，相比之下，男人代表的这一
要素则显得刚强有力。又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情感，更容易
被“感化”，因此谈论妇女权利的人要比谈论男人权利的人更
多。 

尽管伊斯兰对妇女权益的问题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但是，
仍有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依然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个问题。有些人言
过其实，过分地放大妇女问题；有些人颠倒黑白，指责是伊斯兰
剥夺了妇女的权益，让她们备受凌辱……殊不知，正是伊斯兰提
高了妇女地位，解放她们于蒙昧时代的蹂躏与桎梏，赋予她们前
所未有过的权利；还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过于强调伊斯兰维护
妇女权益的原则，以至于在权衡利弊时，着眼于“弊”而忽视  
“利”，为避“小弊”而失“大利”，从而无端地剥夺妇女本该
享有的一些权利。

真正的穆斯林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不左不右，不
偏不倚。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醒有理性的人们，智者不应该与
那些借维护妇女之名而让妇女丧失其天性的人为伍。很显然，只
有两种人才会作如此“呼吁”：一种人对伊斯兰教律法规不甚了
解，对这一问题不明就里；另一种人则居心叵测，企图破坏穆斯
林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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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昧时代的压迫与伊斯兰时代的公正

蒙昧时代，在人类健全天性几近丧失的背景下，妇女尝尽了
凌辱与压迫。伊斯兰的来临，唤醒了人类的天性，粉碎了束缚在
妇女身上的桎梏，从水深火热的愚昧社会解救了妇女。现在如果
人类的健全天性一旦再次泯灭，那么过去蒙昧时代的种种压迫必
将会死灰复燃，妇女们也必将再次品尝人间凌辱。

-在蒙昧时代，女儿被视为是一种累赘，一种多余的什物，
养女儿被视为是一种耻辱。那时作父亲的，常常谋划着该如何摆
脱这个累赘，这个给他带来无尽耻辱的女孩。安拉在《古兰经》
中记载并描述了这个史实：“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
生女儿的时候，他的脸黯然失色，而且满腹牢骚。他为这个噩耗
而不与宗族会面，他多方考虑：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把她
活埋在土里呢？真的，他们的判断真恶劣。”（蜜蜂章：58 - 59
）经注学家拜厄威在注解这段经文时描述了阿拉伯人是怎样活埋
女婴的：“那时，生养了女孩的阿拉伯男人，如果他想忍辱留下
这个女孩，等她稍大后就给她穿上粗毛大衣，让她去野外牧驼放
羊；如果他不想养活这个女孩时，就留到六岁，然后让孩子的母
亲把孩子打扮一番，借口说要带她去走亲访友，之后把孩子带到
野外事先挖好的坑边，让孩子去瞧瞧这个坑，最后从后面把孩子
推下，用沙土填埋……”。

在女孩的父亲看来，把女孩活埋掉比其它任何安排方式都要
好，正如一位诗人所言：

“每一个父亲看来，

女孩不外乎有三个结果：丈夫爱；闺房居；坟墓埋。

而最好的选择是埋到坟墓里。”

当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都有这种陋习，只是有些部落不太明
显而已。盖塔岱记录：“目杜尔族和胡扎尔族都有活埋女婴的习
惯，而泰米姆族最为猖獗。”

一些古兰经注学家在注解这段经文：“当被活埋的女婴被询
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黯黮章：8 - 9）时
说：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活埋女婴有两个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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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妄言天使是安拉的女儿，因此他们认为女孩也是
安拉的女儿。（安拉与他们妄言的毫无关系。）

第二：他们害怕女孩给他们带来耻辱和贫穷，又因为战争频
繁，他们更害怕女孩被俘虏，而沦为其它部落的奴隶。

据伊玛目拜海格辑录：盖斯•本•阿绥穆来到安拉的使者跟前
说：“安拉的使者啊！我在蒙昧时代曾活埋过我的八个女儿，  
（我该如何赎罪？）”安拉的使者答曰：“你为每个被埋的女儿
释放一个奴隶。”

- 在蒙昧时代，妇女们没有财产拥有权，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
她们没有任何财产继承权，继承家产是男人们的专权。赛义德•
本•朱拜尔说：“当时的多神教徒把财产全部留给家里的男人，妇
女和儿童没有丝毫继承权。”于是安拉降下了这段经文告诫穆斯
林：“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所得享受
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各人应
得法定的部分。”（妇女章：8）

- 在蒙昧时代，妇女在人们眼中犹如低贱的牲畜。尤其在她们
行经期间，男人们就视她们为不洁之物，不与她们同吃同住。伊
玛目穆斯林在他的圣训集中辑录了艾奈斯传述的一段圣训：当时
的犹太人在她们的妇女行经期间，不与她们同席吃饭，也不与她
们同床共枕，甚至不与她们同屋居住。圣门弟子们就此事询问安
拉的使者，安拉遂降启示予以回答：“他们问你月经的（律例）
，你说：‘月经是有害的，故在经期中你们应当离开妻子，不要
与她们交接，直到她们清洁。’”（黄牛章：222）于是，安拉的
使者说：“除和她们交媾外，可干任何事。”犹太人听到这句话
后说：“此人行事，处处与我们对立。”

总之，在蒙昧时代，妇女犹如被丢弃的什物，没有价值，没
有地位，任人蹂躏。随着伊斯兰曙光的初现，妇女们彻底获得了
解放，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地位。她们是母亲，是姐妹，是女
儿，是妻子，人生的价值终于得以如此鲜明的彰显。

作为母亲，她们比父亲更有资格享受子女的孝敬和陪伴。
艾布•胡莱勒传述：一个人来到使者跟前，问道：“安拉的使者
啊！谁最有资格接受我的侍奉？”使者答曰：“你的母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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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问：“其次呢？”答曰：“你的母亲。”那人又问：“再次
呢？”答曰：“你的母亲”；那人又问：“再次呢？”答曰：  
“你的父亲。”（两大圣训集）

伟大的安拉还将乐园置于母亲脚下。圣门弟子扎赫穆来到
使者跟前说：“安拉的使者啊，请允许我出征作战吧！”使者
问：“你母亲健在吗？”他说：“是的。”于是，使者说：“那
你就侍奉你的母亲吧！因为乐园就在她的脚下。”（奈萨伊、伊
本•马哲等辑录）

看吧！伊斯兰是如何提高妇女地位的，作为母亲，她享有至
高的权力，因为孝敬母亲优越于为主道驰骋疆场！

- 作为女儿或姐妹，她们同样拥有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价值，
她们理应得到比男孩子更多的关爱，因为安拉的使者明言，善待
她们是一个人进入乐园的重要因素。穆斯林辑录，安拉的使者
说：“凡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者，在末日我和他是这样的。”说
着将手指并在一起，意指关系紧密。艾哈默德辑录的另一传述
中，安拉的使者如是说：“谁抚养两三个女儿或者姐妹，直到她
们或他去世，那么我和他就如同这两个（手指）。”意为关系紧密。

安拉的使者特别强调女儿和姐妹的权益。他说：“谁有三个
女儿或姐妹，或者有两个女儿或姐妹，然后他因敬畏安拉而善待
她们，那么，他必入乐园。”（艾哈默德、铁密济辑录）他还
说：“谁抚养三个女儿，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把她们许
配嫁人，那么，他必入乐园。”（艾布•达伍德辑录）

这只是穆斯林家庭中，妇女作为女儿或姐妹所处地位和所享
权利的部分写照。

- 作为妻子，她们的权利更是自不待言。伊斯兰认为，善待
妻室的人是最有希望成为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安拉的使者说：  
“信仰最完美的人是品德最优秀的人，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最
善待妻室的人。”（铁密济辑录）“最优秀的人是最善待妻室
者。” （哈肯辑录）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安拉的使者素来以善待妻室为荣。他曾
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莫过于最善待妻室的人，而我是你们当
中最善待妻室者。”（铁密济、伊本•马哲等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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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伊斯兰赋予妇女的权益和地位。难道我们还要认为：
一个宗教既赋予了妇女这样的地位，还会剥夺它吗？还会专门规
定一些教条来压迫她们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应当明白，
只有那些心怀嫉妒者或孤陋寡闻者才会有这样的臆测，他们对于
伊斯兰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包括妇女的权利毫不知情，只是道听
途说，人云亦云而已。

 伊斯兰的男女平等观

伟大的安拉派遣了使者穆罕默德，赋予他伟大的伊斯兰使
命，旨在让每个人公平地获得应有的权利。因为这个宗教从宣传
伊始就建立在公平、公正公道的基础上。安拉说：“真主的确命
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诫
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蜜蜂章：90）又说：“我确已派
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并降示天经和公平，以便
众人谨守公道。”（铁章：25）因此，伊斯兰在总体立法、法律
法规、责任分配以及命令、禁令等各个方面的出发点均是为了落
实公平、公正原则，可以说，伊斯兰的各项事务无处不在地给人
们彰显公平、公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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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当贞洁的麦尔彦（先知尔萨之母）出生时，
伟大的安拉借其母——仪姆兰的妻子——之口说：“当她生了一
个女孩的时候，她说：‘我确已生了一个女孩。’真主是知道她
所生的孩子的，男孩不像女孩一样。”（仪姆兰家属章：36）我
们仔细思考一下：伟大的安拉为何让这句话出自一个女人之口，
而没有出自男人之口呢？伊玛目艾哈默德辑录，温姆•赛莱麦曾问
使者：“安拉的使者啊！男人们可以驰骋疆场，杀身成仁，而我
们妇女则不能与敌作战成为烈士；而且，在分配遗产时，为何我
们妇女只能得到男人份额的二分之一呢？”于是，安拉下降了这
段经文：“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你们当安分守己；不要妄自非
分；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为而受
报酬；你们应当祈求真主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真主确
是全知万物的。”（妇女章：32）

任何人都不能将妇女置于与她们的天性不
符的位置上，即使他妄想也罢；同样，任
何人也绝不能将男人置于与他们的天
性不符的位置上，即使他妄想也罢。男
人能做的一些事，妇女未必能做；同
样，妇女能够完成的一些事，男
人未必能做到。

伊斯兰是伟大的宗教，它不
会剥夺任何人应享的权利，更
不用说在赋予每个人权利之后
再去剥夺它。处理某些事情，
男女都可为之，而处理另外一
些事情，则是男女有别，这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里，我先列举一部分伊
斯兰赋予男女两性共同的权利：

- 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给人类和精灵
的使者，他是全体男女的使者，更加值得
一提的是，在他为圣之初，第一个信仰
他、成为他的坚强后盾并鼓励他宣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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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人，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海蒂哲•宾图•胡外里德，伊斯
兰宣传的最初和最困难时期，安拉借她之手保护了这个宗教。因
此在安拉的使者看来，男人不比女人优越，就宗教权利而言，男人
享有的，女人同样享有。

- 同样，男女都负有相关的宗教义务。伊斯兰每一项宗教责成
都是针对每一个男女穆斯林的，它不会只责成男人而遗漏妇女。
伊斯兰宗教责成的条件是看他（她）是否理智健全，是否达到成
年，与性别无关。基于此，穆斯林学者们提出：任何一则教法律
例，当其证据没有特指男人或女人时，应认定该则教法教律涵盖
所有人，不分男女。大学者伊本•哈齐姆曾说：“我们应当坚信，
安拉的使者既是派遣给所有男人的，也是派遣给所有女人的；伊
斯兰的教律既是男人必须遵循的，也是女人必须遵循的；每一件
宗教功修或具体的教法判例，只要没被指定专属于男人或者女
人，那么，它既是针对所有男人的，也是针对所有女人的。这一
切告诉我们：在没有经典明文指定，也没有学者公议限定的情况
下，男女平等从事一切能从事的社会事务。”

一个有理智的人，只要细心参悟安拉的经典，尤其是那些同
时提及男女的经文，自然会明白其中的用意：向那些昏聩的人重
申妇女拥有的权利，同时强调妇女和男人一样负有同样的法律责
成。伊玛目艾哈默德和奈萨伊辑录，温姆•赛莱麦曾说：“我问使
者：安拉的使者啊！《古兰经》中为什么没有像提到男人们那样
提到我们呢？”她又说：“此后有一天，我听安拉的使者登上演
讲台上高呼：‘人们啊！’，当时我正在梳头，听到声音我就把
头发盘起来，靠近门跟前的一棵枣树下细听，就听他说道：‘伟
大的安拉说：‘顺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
男女、坚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好施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
守贞操的男女、常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
大的报酬。’”（同盟军章：35）”

伟大的安拉还说：“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
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
（蜜蜂章：97）又说：“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恶报；行善而且信道
的男子和女子，将入乐园，受无量的供给。”（赦宥者章：40）

这样的经文在《古兰经》中还有很多。在包含命令或禁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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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中，安拉一般都同时提到男女，甚至在包含惩罚内容的经文
中，安拉也同时提到男女，比如安拉说：“淫妇和奸夫，你们应
当各打一百鞭。”（光明章：2）“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
俩的手，以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筵席章：38）

思考一下这些经文，还会有人认为伊斯兰剥夺了妇女应有的
权利吗？

伊斯兰教法规定，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如生病、怀孕、哺乳
以及月经等，妇女就同男人一样享有宗教权利，与男人一样需要
履行伊斯兰的各项宗教责成。至于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减免妇女的
宗教责成，则完全出于对妇女身心的保护。因为这些特殊原因会
给妇女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此时还责成她们完成
那一系列宗教功课，无疑是在增加她们的负担，无疑是在伤害她
们，而伊斯兰的宗旨是与人方便和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安
拉允许行经期的妇女可以不礼拜，并说明这段时间的礼拜对于她
们不再是主命；允许怀孕和哺乳的妇女在斋月可以不封斋，如果
她们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孩子的发育受影响；允许她们在经期、孕
期及哺乳期可以不封斋，特许她们在其它的日子按日数还补过去
撇下的斋戒等。

与此方便的同时，安拉还许诺她们，在这些特殊的日子，她
们所获得的回赐与其它时日的一样，丝毫不会减少。因为，一个
人生病或旅行时，安拉为他记录下他在健康时、居家时曾常做的
善功的回赐。这是得到很多圣训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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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

伊斯兰捍卫并确立了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妇女和男人一
样，都奉命做崇拜安拉的仆人，她们怎能在无知、迷误的情况下
崇拜安拉呢？艾布•穆萨•艾什阿里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说：“三
种人可以获得加倍的报酬：既归信他们的先知，又归信穆罕默德
的有经人；既完成安拉的义务，又完成主人义务的奴隶；拥有一
个女仆，悉心教授她知识和礼节，然后释放她并聘娶为妻的主
人。这三种人能得到双倍的回赐。”（布哈里辑录）伊本•哈哲尔
在其名著《法塔赫•巴勒》中说：“教育女仆既如此重要，给自由
的妇女教授主命和圣行知识则是更应该注重的。”

安拉的使者也说：“谁抚养三个女儿，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
育，然后把她们许配嫁人，那么，他必入乐园。”（艾布•达伍德
辑录）

妇女接受教育是伊斯兰赋予她们的基本权利之一。只要在她
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掺合非法行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和阻
拦她们求学。伊本•昭齐说：“妇女同男人一样，承担安拉赋予
的所有宗教义务。所以，她们必须要学习当用的知识，以便明明
白白、真真切切地完成这些义务。如果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
或其他至亲能教授她们教法中的主命和完成主命的方式，那么，
她们不必到外边求学；如果没有上述亲人教她们，那么，她们就
向懂得这些知识的妇女求教；如果没有这个便利，在能避免与男
人私会的情况下，她们可以向年长者及学者们求教，但须注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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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如果有宗教上不懂的问题，大可向他们请教，不必害羞。因
为安拉不耻于传播真理。”

伊本•哈齐姆说：“妇女与男人一样，必须掌握宗教知识，
尤其必须掌握与她们息息相关的当用知识。拥有财富的女人，必
须学习有关天课的知识，与男人一样，没有区别；所有的女人都
必须学习有关大小净、礼拜、斋戒以及衣食住行方面何为非法、
何为合法等知识，与男子一样，没有区别；如果有一女子精通教
法知识，我们就必须接受她的告诫与判断，与男人一样，没有区
别；使者的众妻室和女圣门弟子们传述了那时的很多教法判例，
这些判例与男人传述的一样，都成为伊斯兰法律的依据和组成部
分，没有任何人对此有异义。”

一位学者说：“妇女与男
人们一样，有权读书写字，有
权饱览群书，无论是宗教信仰
方面的书籍，比如信仰学、经
注学、先知史、历史、圣训
学、教法学等，还是伦理道
德、生理健康、家庭教育、科
学技术、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书
籍。只要妇女们能安分守己，
不与非近亲男人的混杂，那
么，没有一个有健全理智的人
会否认这是好事，没有一个有
健全理智的人会就此好事与人
妄加争论的。”

我们再来看看安先知时代
的妇女典范，她们是如何追求
知识的。有一天，安拉的使者
和圣妻温姆•赛莱麦在一起，
温姆•苏莱姆来到他们跟前，
问道：“安拉的使者啊！安拉
一定不会羞于谈论真理。女人
梦遗后要洗大净吗？”使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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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如果看到精液，当洗大净。”这时温姆•赛莱麦不好意思
地用手捂住了脸，悄悄问使者：“安拉的使者啊！女人也会梦遗
吗？”使者回答说：“是的！你真糊涂！女人没有精液的话，生
下来的孩子怎么会像母亲呢？”另一传述中记载：当时，圣妻阿
伊舍对那个提问题的女人说：“女人们出丑了！”（布哈里、穆
斯林辑录）

圣妻阿伊舍还说：“辅士的女人们真优秀啊！害羞没有阻止
她们学习宗教知识。”（布哈里辑录）

伊斯兰鼓励妇女求知，甚至要求经期的妇女在两个节日，走
出家门，与众人一起见证会礼的盛况，并聆听演讲以增加见识。
温姆•阿图耶传述，她说：“在两大节日，我们奉命让经期的妇女
和深居闺房的少女也出来加入到穆斯林集体中。只是要求经期妇
女站到礼拜场地之外。”（布哈里、穆斯林辑录）伊本•哈哲尔评
论这段圣训时说：“这段圣训说明，经期的妇女不应该放弃记念
安拉，她们除了不可以在礼拜殿内逗留外，可以参加所有学习和
记念真主的场合。”

总而言之，只要这种学习行为不使她们陷入教律禁止的非法
境地，如男女混杂、男女私会、没有近亲的陪同私自出门等，那
么，伊斯兰绝不阻止她们追求知识，任何人无权干涉她们的这个
权利。

 妇女有权要求掌权者关注妇女问题

伊斯兰要求掌管穆斯林事务的领导人既要为自己辖区的男人
负责，也要为广大的妇女同胞负责，因此，妇女理应获得自己在
这方面的权利——监督领导，要求关注妇女问题。因此，安拉的
使者常常让妇女们择日集合在一起，抽时间专门给她们宣讲宗教
知识。

据布哈里辑录，伊本•按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在节日给穆斯
林大众宣讲，他担心后面的妇女们没有听清楚，于是，在宣讲结
束后，他带着比俩力来到妇女们跟前，再次专为她们做了宣讲，
劝诫她们，命令她们施舍。当时就有一个女人摘下自己的耳环和
戒指（要求施舍），比俩力撩起自己的衣角（接受之）。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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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塔莱在注解这段圣训时说：“这段圣训教导我们：作为一方领
导，应该洞察秋毫，访查民情，教导民众，时时劝诫他们。这方
面无分男女。”因此，安拉的使者在一段很著名的圣训中说：  
“一方领导（伊玛目）如同牧羊者，他要为自己牧放的羊群（百
姓）负责。”这个“羊群（百姓）”包括男人，也包括妇女。

伊玛目布哈里在其巨著《布哈里圣训实录》中，专门立题：
《必须为妇女们指定时间，专为她们教授知识吗？》，在这一篇
中，他辑录了若干圣训，其中一段是艾布•赛义德•胡德利传述
的：一些妇女对安拉的使者说：“男人们经常跟你在一起，而我
们妇女无此福分。所以，请您专门指定一个日子，（来教导我
们）。”于是，使者就和她们约好见面的日子，到了那日，他就

去给她们宣讲，劝诫她们，命令她们行善。比如他曾对她们
说：“只要你们当中的一个妇女夭折了三

个孩子，那么，这三
个孩子将是她火狱
上的庇护牌。”
有 一 个 女 人 问
道：“如果夭折两
个呢？”使者回
答：“两个也一
样。”

伊本•拜塔莱
注 解 这 段 圣 训 时

说：“这段圣训教导
我们：妇女们应该询问

相关的宗教知识，她们
可以向男人们学习并探讨她们迫切需要的相关知

识。须知，很多宗教知识是从先知的众妻室和众多的先辈妇女们
那里流传于世的。”

这就是伊斯兰赋予妇女的权利，她有权面见掌管穆斯林事务
的领袖，无论他是行政长官、宗教学者，还是其他身份。只要行
使这个权利时的行为符合宗教的宗旨，不存在男女混杂、私会等
嫌疑，那么，任何人无权干涉她的这一权利。信士之母阿伊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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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她说：“安拉使者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妇女的手。即使在与
妇女们缔结盟约时，他也只是通过语言和她们结约。”

 妇女有工作的权利

布哈里辑录，艾布伯克尔之女艾斯玛说：“我嫁给祖拜尔
时，他家里除了一峰驼、一匹马外，别无它财，也没有供使唤的
佣人。我曾饲养他的马，给它饮水，我还纺线、和面。我那时还
不会做馍，那些辅士的女邻居们帮我做馍，感谢那些值得信赖的
妇女们。我还从安拉的使者分给祖拜尔的田地中搬运枣核。这块
地离我家有三分之二‘法尔萨赫’的路程（约四公里多）。有一
天，我头顶着一筐枣核正走在路上，碰到了安拉的使者，他身边
还有好多辅士。使者见到我后叫我停下，然后他喊‘呓呵，呓
呵’吆喝骆驼跪下，他是想把我驮在他的后面。我当时羞于和一
帮男人同行，我也想起祖拜尔是个最爱吃醋的男人，（所以没有
和使者同乘）。使者看到我害羞，就先和弟子们走了。我回来后
告诉祖拜尔：‘我遇到安拉的使者了，当时我头上顶着枣核，他
后边还跟着好多弟子。他让骆驼卧下来，让我骑上。我羞于和他
们同行，也知道你是个爱吃醋的人，（所以我没有和他们同行）
。’祖拜尔听后（心疼地）说：‘我宁愿让你和安拉的使者同
行，也不愿你头顶枣核行走啊！’后来，父亲艾布•伯克尔听说了
此事，给我送来了一个侍从，替我喂马。我才轻松了下来，好像
他把我释放了一样。”

很多学者引证此段圣训，说明有必要的情况下，妇女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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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门，在外工作。伊本•哈哲尔注解这段圣训时说：“艾斯玛之
所以去做圣训中提到的那些繁重工作，她的丈夫和父亲也默认她
去做这些工作，其原因在于，他俩那时都忙于为主道东征西战，
以及处理安拉的使者吩咐他们的事情，而无暇顾及那些工作，同
时，祖拜尔家境贫寒，没有佣人，也没有能力雇佣杂工来做这些
事，所以这些劳务自然落到他的妻子头上了。”

布哈里和穆斯林辑录，艾布•胡莱勒传述：曾有一个黑女人  
（有人说是一个青年）经常打扫清真寺。安拉的使者好几日没见
着她，就向人打听。有人告诉那个女人已经去世了。使者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呢？”他们小看了这件事，没太在意这个
人的过世。使者说：“你们领我到她的坟墓。”使者来到那个人
的坟墓跟前，给他站了殡礼之后说：“这些坟墓的主人在原在漆
黑的墓穴中煎熬，伟大的安拉通过我给他们站殡礼而照亮了他们
的坟墓。”

这个女人经常打扫男人们去礼拜的清真寺，这一事实证明妇
女可以在在家庭之外从事工作和劳动。只要家庭有需求，伊斯兰
绝不会阻止妇女出去寻求合法给养，以养活家人，但条件是出去
工作的妇女要遵守有关的教法规定，比如要戴上面纱、要取得监
护人的同意、能避免是非、不与男人混杂等。因此，祖拜尔才
说：“我宁愿让你和安拉的使者同行，也不愿你头顶枣核行走
啊！” 因为跟安拉的使者同行不会给她带来她从事那些工作时可
能带来的伤害。

伊斯兰维护妇女的名誉权

伊斯兰积极致力于维护妇女的名誉不受侵犯，以使她们获得
足够的尊严和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家庭是一个女人最安全
的避风港，因此，伊斯兰对妇女的最原始的要求是深居简出，
正如安拉说在《古兰经》中所说：“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
中……”（同盟军章：33）

古尔图毕注解这节经文说：“这节经文命令妇女们深居闺
中，尽管经文表面上是命令使者的妻室们的，但该命令实际上涵
盖所有信女。因为，伊斯兰教律中有大量证据证明，妇女安居家
中是根本性律例，而迈出三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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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艾布哈帖穆辑录，温姆•娜
伊莱说：艾布•巴尔宰回到家中
不见孩子们的母亲。孩子们告
诉他她去了清真寺。他等到
她回来后，就（由于生气）
高声说：“安拉的使者禁止
妇女外出，命令她们安居于
家中，不送殡、不去清真
寺、不参加聚礼拜。” 

铁密济和推拜拉尼辑
录，伊本•麦斯伍德传
述，安拉的使者说：  
“妇女确是羞体，当
她出门时，恶魔
就盯上她了。所
以，深居闺中最能
让她们获得安拉的慈
爱。”

伊本•艾布什拜辑
录，伊本•麦斯伍德传
述，他说：“你们让妇女
留在家中，因为妇女是羞
体，当她出门时，恶魔就盯上她了，恶魔会对她说：‘你每经过
一个人，他定会为你着迷。’” 

伊本•艾布什拜辑录，欧麦尔说：“你们尽量少给你们的妇女
买衣服。因为当她的衣服越多、装饰品越好看时，她就越想抛头
露面。”

安居家中是妇女的本分，但有必要时，可以出门，但须注意
若干礼节，正如安拉所说：“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
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
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
的。”（同盟军章：59）

伊本•阿屯耶注解这段经文时说：“当时的阿拉伯妇女对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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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的含义很模糊，她们像女仆一样显露她们的面容。这种行为导
致男人们窥视她们，对她们想入非非。所以，安拉要求他的使者
命令妇女们用长袍蒙着她们的身体，以此保护她们。”

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伊斯兰禁止她们任何形式的浓妆艳
抹。安拉说：“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你们不要炫露你们
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同盟军章：33）

筛赫伊本•巴兹说：“禁止她们显露美丽，即禁止她们显露身
上的装饰品以及头、脸、脖子、胸膛、胳臂、小腿等身体部位。
因为显露这些美丽的部位，无疑会吸引男性的目光，从而会引起
罪恶和非分之想，甚至淫乱的念头。尽管众信士之母信仰坚定，
且都是安分守己的表率，但安拉依然在这段经文中如此警告她
们。如此看来，其他的妇女更应
该以此警示自己，提高警
惕，远离有可能诱发是
非的一切因素。”

为了使妇女免于
男人们的色眼迷离，
伊斯兰命令男人们
降低视线，非礼勿
视，以免给恶魔可乘
之机。因为恶魔一
旦得势，他便会蛊惑
人心，那女子的形象
顷刻间在对方眼中如
花似玉，继而令他想
入非非，进而以身试
法，陷入犯罪。安拉
说：“你对信士们说，
叫他们降低视线，遮
蔽下身，这对于他们
是更纯洁的。真主确是彻知他们的行
为的。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
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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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末露出首饰。”（光明
章：30 - 31）

我们有必要细细思考：安拉为何同时命令男女降低视线、遮
蔽下身呢？那是因为他们同时都会受到对方的诱惑和吸引。当男
人带着邪念窥视一个妇女时，他会心动；同样，当女人带着邪念
窥视一个男人时，她也会心动。

阿俩伊•本•齐雅德说：“你不要去注视一个女子的漂亮衣
服，那会点燃你心中的欲望。”（伊本•艾布什拜等辑录）

伊本•安巴斯曾说：“恶魔藏身于男人的三个部位：心、眼和
生殖器；恶魔藏身于妇女的三个部位：心、眼和臀部。”

伊玛目穆斯林辑录，加利尔传述，他说：“我向安拉的使者
询问不经意的瞬间瞟视。他命令我马上收回视线。”

对于女人来说，除降低视线外，还要注意不可显露装饰。
安拉说：“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伊本•凯西尔注解
说：“妇女们不能在非近亲面前显露装饰，除不方便遮盖的部分
以外，如外衣、斗篷等。”因为，在男人面前显露装饰会使他们
觊觎美色，心图不轨。

但我们知道，女人天性爱美、爱打扮，希望自己青春常驻、
永远美丽。伊斯兰没有让她们丢弃这种天然的爱美之心，而是在
提倡爱美的同时，对美妆做了一些要求，并说明她的美丽容颜和
美妆只是显露给丈夫和近亲的。安拉说：“你对信女们说，叫她
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
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
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
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弟兄的儿子，或她们姐妹的儿子，或
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
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
信士们啊！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光明
章：31）

为了保护妇女的名誉，维护她们的尊严，伊斯兰没有只满足
于上述的规定，伊斯兰还禁止妇女对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时语气
故作，嗲声嗲气。安拉说：“先知的妻子们啊！你们不像别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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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妇女，如果你们敬畏真主，就不要说温柔的话，以免心中有病
的人，贪恋你们；你们应当说庄重的话。”（同盟军章：32）
伊本•凯西尔注解这段经文时说：“妇女们与其他男人说话时，
不可嗲声嗲气，跟丈夫说话一样。”邵卡尼注解这段经文时说：     
“不能像一些勾引人的妇女一样，娇声娇气地和他人交谈。因为
温柔的说话方式会引起巨大的罪恶，那就是‘心中有病的人贪恋
你们’，即那些心怀恶意、心存伪信的人贪恋你们。”

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维护她们的尊严，伊斯兰还禁止妇女
与近亲以外的男人独自幽会或单独外出旅行。伊本•安巴斯的传
述，他说：“我听安拉的使者演讲时说：‘任何男人绝不可和某
个妇女独自幽会，除非她的近亲在场；任何妇女不可以独自出
门旅行，除非有近亲陪同。’于是有人站起来说：‘安拉的使者
啊！我的妻子要去朝觐，而我正要去参战，我该怎么办？’使者
说‘你应当回去与你的妻子一起朝觐’”（布哈里、穆斯林辑
录）这段圣训禁止女人与除近亲以外的其他男性幽会。这是穆斯
林大众学者共同的主张。

伽兑•伊雅德说：“妇女本身会引起是非，所以禁止和她们独
自幽会。那是因为男人本性中对女人有着欲望，只怕恶魔会利用
美色来控制男人。妇女好比放在盘子里的一块肉，人人望而垂涎
欲滴，只有安分守己的妇女才会保全自己；妇女是需要看护的羞
体，需要有‘醋意’的丈夫和亲人加以呵护，伟大安拉在丈夫和
近亲的内心中根植了对自家女人的这种‘醋意’，旨在保护她们
免遭旅途中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 

为了加强人们对妇女地位的认识，杜绝有些人拿一般借口与
非近亲妇女独自幽会的现象，安拉的使者严厉禁止非近亲男人闯
进妇女的闺房。他说：“你们绝不可盲目闯进妇女的闺房。”一
位辅士问：“安拉的使者啊！如果是那个女人的‘哈穆’（指丈
夫的兄弟等）呢？”使者回答：“‘哈穆’等于死亡。”意指更
危险。（布哈里、穆斯林辑录）

这段圣训把小叔等丈夫的至亲比喻成死亡来提醒人们，那是
因为，这些人彼此间经常往来，比较熟悉，所以不管是丈夫还是
妻子，在潜意识中都不把他们当外人，而实际上他们对该女子来
说就是外人，故当他们冒然进入女子闺房时，其危害如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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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伤名誉，有伤尊严，更有伤宗教。

妇女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在解决生活需求和完成
宗教功课的过程中，免不了和男人接触。因此，为了保护她们的
地位，维护她们的尊严，伊斯兰规定了一些礼节，要求她们务必
遵守。比如在解决生活中的一般需求时要尽量避免与男人混杂，
甚至在完成一些宗教功课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与男人混杂，尽量
和他们分开。圣训指出，在完成功课的过程中，她们与男人离得
越远，得到的回赐就越多。艾布•胡莱勒传述，安拉的使者说： 
“对于男人来说，最优越的班次是越靠前的班次，最恶劣的班次
是越靠后的班次；对妇女来说，最优越的班次是越靠后的班次，
最恶劣的班次是越靠前的班次。”（穆斯林辑录）

筛赫伊本•巴兹
说：“使者时代的
妇女知礼、谨慎，
没有《古兰经》和
圣训所警告的、今
天的改良者们所致
力 禁 止 的 那 种 男
女混杂行为，无论
是在清真寺里还是
在市场上。那时，
妇女们即使在礼拜
的时候也与男人保
持较远的距离，她
们跟在男人们的后
面，远离男人们的
班 次 ， 正 如 使 者
在 圣 训 中 所 强 调
的：“对于男人来
说，最优越的班次
是越靠前的班次，
最恶劣的班次是越
靠后的班次；对妇
女来说，最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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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是越靠后的班次，最恶劣的班次是越靠前的班次。”旨在提
醒站在最后班次的男人不要因在第一班次的女人而分心分神。使
者时代，男人们奉命在做完礼拜后迟缓离开清真寺，以便让那些
前来参加集体礼拜的妇女们先离开，以防止男女拥挤在清真寺门
口，而造成男女混杂现象。这是安拉的使者对那些信仰虔诚的圣
门弟子们的要求，作为信仰和虔诚度远不及先辈的我们该当如何
呢？那时，妇女们还奉命走路时走在路边，避免与行人照面。

当妇女们有必要出行时，免不了和男人们同行或经过他们，
所以，她们应当避免一些引起男人注意的事项，如喷洒香水等。
因为这些行为引人心动，从而激起男人对女人的欲望。艾布•穆
萨•艾什阿里传述，安拉的使者说：“只要一个女人撒上香水经
过一群人，而她希望人们闻到她身上的香味时，她便与淫妇无异
了。”（铁密济、奈萨伊等辑录）

筛赫穆巴拉克弗勒注解这段圣训说：“因为她以从她身上散
发出的香味吸引并刺激男性，使得男性不得不用色眼打量她，用
色眼观看属于‘眼睛行奸’，而这‘眼奸’的诱因源自该女子本
人，故，她也属犯罪之人。”

上述所谈都是伊斯兰为保护妇女的名誉而规定并倡导的礼
节。这些礼节其实都符合人之秉性，因为伟大的安拉在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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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根植了一种 “给勒”（醋意），借以保护自己的女人，而且
安拉还将保护妇女名誉、保护这种“给勒”的行为看成一种圣战
（吉哈德），可以为之牺牲生命。他还许诺，在复生日将以烈士
的身份复活为名誉而战的人，并赏以烈士的待遇。萨义德•本•宰
德传述，他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说：“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被杀
者是烈士；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被杀者是烈士；为保护自己的宗
教而被杀者是烈士；为保护自己的家人而被杀者是烈士。”（艾
哈默德、艾布•达伍德等辑录）

具有这种“醋意”，乃是穆斯林应具备的一种美德，更是一
种荣耀。因此，安拉的使者是最具有“醋意”的人。穆济尔传
述，他说：“有一次，萨尔德•本•欧巴德说：‘假如我看到某个
男人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我定会毫不客气的杀了他。’”安拉的
使者听到这话后问大家：‘你们对萨尔德的吃醋感到奇怪吗？指
主发誓！我比他更吃醋。安拉比我更吃醋。因为安拉的这种醋
意，安拉才禁止所有明显的和暗藏的丑事。’”（布哈里、穆斯
林辑录）

艾布•胡莱勒传述，安拉的使者还说：“安拉是吃醋的，信士
也会吃醋。安拉的吃醋就是他讨厌信士们违反他禁止的事项。”
（布哈里、穆斯林辑录）

保护妇女的名誉、保护自己的家人是有信仰的人必备的品
质，安拉把它根植在人们的心底，以使社会的细胞——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能和谐地生活，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团
结。

维护妇女在生活中的权利

伊斯兰为了突出妇女的社会地位，赋予了她们各种权利，要
求每个人尊重她们的权利，并致力保护她们的权利，把保障妇女
的这些权利视为穆斯林男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把疏忽和怠慢这
些权利的行为视为犯罪，今世有惩罚，在后世还要接受安拉的清
算以及更加严厉的惩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安拉为每一个做妻子的规定的诸多权
利，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规定这些权利的初衷在于让夫妻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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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营造良好的夫妻生活，让他俩公平公正的生活在一起。

下面列举妇女们所拥有的几项相关权利：

1、监护人为女孩谈婚论嫁时，必须征得她的同意。

监护人不可将女孩许配给她不喜欢的人。必须征得她本人的
同意，不可逼婚。艾布•胡莱勒传述，安拉的使者说：“不经寡妇
自主，就不能替她订婚。不经少女同意，就不能替她订婚。”人
们问：“安拉的使者啊！少女的同意是什么？” 使者说：“少女
沉默不语即表示同意。”（穆斯林辑录） 

筛赫伊本•泰密耶说：“任何人无权将女孩许配给他人，除
非征得她本人的同意。如果她们不愿意，就不可以逼婚。唯有年
龄小的女孩则不然——没有征得她的意见的情况下可以将她许配
给监护人认为可靠的人。穆斯林法学家们一致认为，寡妇订婚时
必须要征得她本人的同意，否则任何人包括她的父亲都无权干涉
她的婚姻。同样，法学家们一致认为：对于已成年的处女，作为
监护人的父亲或爷爷若得不到少女本人同意，就不得将其许配他
人。就婚姻问题向女孩征求意见，在教法上属于“瓦直卜”（必
定义务）、还是属于“穆斯太罕卜”（可嘉行为），法学家们众
说纷纭，但最可靠的主张是，这属于“瓦直卜”（必定义务）。

2、她们在结婚时有获得聘金的权利。

为女孩相中了她心仪的、门当户对的丈夫后，结婚前女孩有
权利获得一定数量的聘金。这是男方对女方的必尽义务。安拉
说： “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做一份赠品，交给她们。” 
（妇女章：4）经注学家古尔图比说：“这段经文证明：给予女孩
一定数量的聘金属于教律中的“瓦直卜”（必定义务）。这是穆
斯林大众公决的事，其中没有任何分歧。” 规定给予女孩一定数
量的聘金是伊斯兰优越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征之一。

3、监护人负有保障她们生活费用的义务。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作为监护人，他负有供养家人（妻子、
儿女等）的义务。所以，男人应当为生活而奔波，辛勤劳作，寻
找营生。伊斯兰律法通过很多证据特别强调了丈夫应对妻子需要
负起供养责任。穆斯林辑录，贾比尔所传述，安拉的使者在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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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辞朝演说》中说：“你们
有责任合理地提供她们衣食
住行的所有需求。”伊玛
目脑威说：“这说明，
丈夫需要满足妻子衣
食住行等各方面基
本需求，这是一
项“当然义务”
（瓦直卜）。这
也是穆斯林大众
的公议公决。”

还需要指出的是，
当夫妻离婚后，丈夫仍要
负责妻子守制期、孕期及哺乳期的
衣食住行的全部费用，直到孩子断奶。安拉说：“你们当依自己
的能力而使她们住在你们所住的地方，你们不要妨害她们，而使
她们烦闷。如果她们有孕，你们就应当供给她们，直到她们分
娩。如果她们为你们哺乳，你们应当报酬她们，并且应当依正义
而相商。如果你们的意见不合，就让别的妇女为他哺乳。”（离
婚章：6）玛沃尔德说：“无论是在婚姻期内，还是在离婚后的待
婚期内，妻子均有权住在丈夫的家里，并由他负责她的全部生活
费用。”

4、日常生活中善待妻室。

作为丈夫，在生活中应当尽量善待自己的妻子。在安拉看来
与妻子和睦相处是品德完美的一种表现。安拉说：“你们应当善
待他们。”（妇女章：19）

伊本•凯西尔注解这节经文时说：

“你们尽量对她们言语和善，举止温和。你们希望她们如何
对待你们，你们也应当如此地对待她们。安拉说：‘她们应享合
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黄牛章：228）安拉的使者也
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当属最善待家人者。我是你们当中最善
待家人者。’（铁密济、伊本•马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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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使者经常和颜悦色、面带微笑，常和自己的妻室
嬉戏、开玩笑，柔和地对待她们，尽量给她们提供宽裕的生活
给养。他有时还和阿伊莎比赛跑步，以此向她示爱。阿伊莎曾
说：‘以前我和安拉的使者比赛时我总是获胜，那是在我发胖之
前。自从发胖后和他比赛，我就没赢过。’使者还开玩笑说：  
‘此一时彼一时呀！’（艾哈默德、艾布•达伍德等辑录）

“每天晚上，安拉的使者都召集众妻室到他准备过夜的那个
家里共进晚饭。晚饭后，其他妻室各自回家去。睡觉时，他和妻
子同睡一条毛毡，肩上盖上大衣，穿着裤子睡觉。他每当礼完
宵礼后，就进入自己的房间，睡觉前和家人说一会儿话，如此亲
近家人。他真是我们的优良模范，正如安拉说：‘希望真主和
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
范。’（同盟军章：21）” 

这一切无不证明安拉的使者对妇女权利和地位的重视。

5、 公平对待每个妻子。

如果一个男子有一个以上的妻子，那么，安拉命令他务必公
平地对待她们，安拉的使者在圣训中也严厉警告有多位妻室而不
公平对待她们的人。艾布•达伍德、铁密济和伊本•马哲辑录，艾
布•胡莱勒传述，安拉的使者说：“谁有两位妻子，而他偏爱其
中的一位，那么，在末日，他被带来时，他的身体的一侧是偏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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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导妻室和所有家人，为她们防备和远离火狱的刑罚。

男人作为家庭的监护人，有责任保护妻子儿女及所有家人的
信仰，有责任引导他们正确地行事，防止他们误入歧途，从而遭
受后世的刑罚。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
属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是许多残忍而
严厉的天神，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
令。”（禁戒章：6）

经文的意思是督促并帮助她（他）们顺从安拉的命令，阻止
她（他）们违抗安拉的命令、触犯安拉的禁令，以防备他们坠入
火狱。因此，当看到她（他）们准备犯罪或正在犯罪时，要及时
警告他们、制止他们，使他们迷途知返，回归正道。

维护妇女去世后的权利

伊斯兰不但教导穆斯林要尊重和维护妇女生前的所有权利，
而且还要尊重和维护她们去世后的所有权利。布哈里和穆斯林辑
录，圣妻阿伊莎传述，她说：“我对圣人的发妻海蒂哲吃醋胜过
对其他圣妻吃错，尽管我从未见过她。安拉的使者经常提到她，
有时宰牲，他把肉分成多份，然后分一些送去给海蒂哲过去的朋
友们。我曾向他唠叨说：‘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海蒂哲再没有别
的女人了。’他听到后说：‘她曾经如此如此……，她还为我生
儿育女……’”伊玛目脑威说：“这段圣训证明，无论妻子在
世，还是去世了，丈夫都要信守给她许的诺言，应该维护夫妻的
感情，捍卫妻子的尊严，尊重并接续她的家人和朋友。”

伊斯兰还要求子女继续履行母亲归真后对母亲应尽的一些义
务。伊玛目艾哈默德等辑录，艾布•沃赛德传述，他说：“有一
次，我们和安拉的使者在一起，有人问他：‘安拉的使者啊！父
母归真后，还有孝敬他俩的工作需要我去完成吗？’使者回答
说：‘是的！你还要履行四项义务：为他俩做祈祷，祈求安拉饶
恕他俩；完成他俩的许愿；善待他俩的朋友；接续他俩的骨肉，
因为他俩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

所有这一切证明，伊斯兰给所有人赋予了他（她）们应有的
权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他（她）们活在今世，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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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去世。试问，有哪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这样尊重每个人的权
利，甚至是他（她）们去世以后的权利呢？

伊斯兰剥夺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吗？

上述提到的关于妇女的部分权利和义务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妇女的权利是受到伊斯兰法律保护的，伊斯兰赋予她们的地位是
极其高尚的。但是，尽管伊斯兰的法律是尽善尽美的，穆斯林
的行为却不一定尽善尽美。穆斯林社区仍然有人违背伊斯兰的法
律，无视甚至践踏妇女的权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
应当以公正的、客观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的过激行为，不应该将
人们的错误归咎于伊斯兰。因为，伊斯兰不折不扣地赋予了每一
个人应有的权利，没有压迫任何人，无论男女。之所以有这些违
背伊斯兰精神的行为存在，是因为这些信仰伊斯兰的人远离了伊
斯兰的教诲！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借以说明人们因无知而侵犯妇女权利
现象的现实存在，以及正确对待这种不正确行为的方法。

拜海格、伊本•马哲等辑录，圣妻阿伊莎传述：“一个女孩
来到我这里，告诉我说：‘我的父亲为了提高自己卑微的地位，
要把我许配给我的堂兄，但我对此十分不情愿。’我（阿伊莎）
对她说：‘你坐下等安拉的使者回来吧。’使者回来知道了此事
后，就派人叫来了这位女孩的父亲，为她主持公道，让女孩自己
决断。最后，这位女孩说：‘安拉的使者啊！我已经同意了父亲
的决定，我只是想让其他的女孩都知道，父亲对这事不能专权独
断。’”

伊玛目穆斯林辑录，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传述，他说：“我
听安拉的使者说：‘当你们的妇女向你们请求允许她们去清真寺
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阻拦。’”（圣训传述人说：）“比俩力•
本•阿卜杜拉听到这话后却说：‘指主发誓！我们一定会阻拦妇女
去清真寺的。’阿卜杜拉听到比俩力的话后严厉地责备了他，我
从没听到过如此严厉的责骂，阿卜杜拉说：‘我给你传达了安拉
使者的话，说你们不要阻拦她们，而你却说：指主发誓！我们一
定要阻拦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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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述这样的现象在穆斯林社区中常常出现，一些不明事理
的人常常因无知等原因侵犯妇女的权利。当然，这些都是个人行
为所致，绝不属于伊斯兰，因此，不应将罪责加给伊斯兰。面对
这些不当行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制止越权者继续悖逆而行；制
止侵权者继续蛮干；让超越法度者认识真理，并回归真理。

祈求伟大的安拉使所有的穆斯林正确了解伊斯兰，真真切切
地实践伊斯兰法，不要使他们误入歧途。

最后，愿安拉赐福于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
人和圣门弟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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